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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835411        证券简称：润丰物业        主办券商：华西证券 

 

北京润丰世纪物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收到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对公司及  

相关责任主体采取自律监管措施的决定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法律责任。 

 

北京润丰世纪物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润

丰物业”）于 2017 年 1 月 5 日收到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

限责任公司《关于对北京润丰世纪物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及相关责任

主体采取自律监管措施的决定》（股转系统发〔2017〕1683号）（以

下简称“决定书”），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：  

一、被采取自律监管措施事项  

当事人： 

北京润丰世纪物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，住所地：北京市朝阳区青

年路西里 5号院 16号楼 203内 13。 

李荣宣，男，1972年生，实际控制人。 

田贞兴，男，1964年生，时任润丰物业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。 

经查明，润丰物业在申请挂牌过程中存在以下违规事实：  

润丰物业于 2015 年 10 月 27 日提交挂牌申报文件，2015 年 12

月 21日领取挂牌同意函，2016年 1月 21日完成挂牌。2015年 11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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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 日至 2015 年 12 月 30 日，公司及其子公司将 217.27 万元拆借给

实际控制人的关联方北京润通鸿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、重庆好利来

物业发展有限公司、北京润枫水尚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、郑州奥星

实业有限公司、河南保利置业有限公司。上述事项未在挂牌日前清理

规范、未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上述行为违反了上述行为违反了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

务规则（试行）》第 1.5条、4.1.4条，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

统公开转让说明书内容与格式指引（试行）》第 27 条的规定。 

对润丰物业上述违规行为，实际控制人李荣宣、时任信息披露事

务负责人田贞兴负有主要责任。 

二、收到的监管措施  

鉴于上述违规事实和情节，根据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

务规则（试行）》第 6.1 条的规定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

限公司对我公司作出如下决定： 

对北京润丰世纪物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采取出具警示函的自律

监管措施。  

对北京润丰世纪物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李荣宣、时任

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田贞兴采取出具警示函的自律监管措施。 

三、被警示的事项 

公司应当按照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（试行）》

等规定履行诚实守信、公司治理规范义务，保证信息披露真实、完整、

准确、及时。应当充分重视上述问题并吸取教训，杜绝类似问题再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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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生。否则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公司将进一步采取自律

监管措施或给予纪律处分。 

四、公司说明及整改措施 

1、公司及相关责任主体接受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关于对

公司及相关责任主体的自律监管措施，不再申请复议。  

2、公司及董事会高度重视上述问题，认真吸取了本次违规的教

训。公司将以此为戒，公司董事会将进一步加强公司治理、制度和流

程机制的建设、严格遵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的各项规则及公

司各项制度，从制度上有效规范各项行为，不断提高公司的规范运作。  

3、公司将组织全体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及相关人员对《公

司法》、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（试行）》等相关业

务规则深入学习，不断提高业务素质和合规意识，严格按照相关规定

进行相关事项的运作和管理，保证真实、完整、准确、及时的履行信

息披露义务。公司相关责任主体将吸取教训，杜绝类似问题再次发生。 

五、备查文件  

1、《关于对北京润丰世纪物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及相关责任主

体采取自律监管措施的决定》（股转系统发〔2017〕1683号）  

因上述事宜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我们深表歉意。特此公告。 

 

北京润丰世纪物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18年 1月 5日 


